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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图审中心统一技术措施

编号：2023-009

关于发布《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指南》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给排水审查专家：

为指导和规范本中心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

审查工作，明确审查内容，统一审查尺度，规范审查流程，提

高审查效率，优化营商环境，我中心编制并发布《建筑工程室

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指南》（详见附件）。

具体执行中的注意事项如下：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雨水调蓄池有效容积及设置位置等

内容应与主体设计一致；

2. 南京市新建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申报材料要求

应按照本指南 2.0.4 条规定的要求执行；

3. 申报材料中的“补充建筑工程室外排水工程预算额证明

材料”格式参照附录 E 的要求执行；

4. 申报材料中的“原主体建筑设计与补充室外排水设计情

况确认函”格式参照附录 F 的要求执行，主体设计单位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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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排水设计单位为同一单位时也应提交。

附件：《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指南》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2023 年 7 月 28 日

管理类 技术类

（建筑 结构 水 电 暖 勘察□基坑□绿建 消防 人防 幕墙□装饰 市政）



内部资料

妥善保管

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指南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2023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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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和规范本中心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

工作，明确审查内容，统一审查尺度，规范审查流程，提高审查效

率，优化营商环境，结合中心多年来施工图设计审查工作实践，并

广泛征求全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编制本《建筑工程室外排水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本指南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申报材料审查；3 建筑工程

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主要审查内容；4 引用标准名录。

本指南的编制工作从2023年2月启动，历时6个月完成。汇聚了

各位领导、专家的辛勤劳动，经过多轮的征求意见和修改，积极吸

收了中心各专职、兼职专家、其他审图机构的意见和建议约60条。

在此，特向各位领导、专家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本指南在执行过程中，若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

和有关资料寄送至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大街8号测绘大厦19楼1907室；邮编：210005），

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指南主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主要起草人：徐嵘、陈蓉、凌建宏、卢蕴玉、彭为民、赵晓燕

主要审查人：谭卫佳、方玉妹、欧阳禧玲、王志东、薛逸明、

关丹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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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和规范本中心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

查工作，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发布，第

46号修改）、《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管理实施意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苏建科〔2005〕226 号）、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中新建排水设施质量管理的若干规定》（宁建

环字〔2012〕1160号）的规定，特编制本审查指南。

1.0.2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南京市新建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

文件的审查。

1.0.3 本指南按照国家和地方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规定，列出相关强

制性条文，同时在总结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常见问题的基

础上，又列出影响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非强制性条文，精简一般

性条文，为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提供方便快速

查阅条文的帮助。

1.0.4 本指南执行国家、行业、江苏省地方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及政

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确定审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强制性条文；

2 与强制性条文有密切支撑关系的非强制性条文；

3 对安全性设计影响较大的非强制性条文；

4 对绿色建筑（海绵城市）设计影响较大的非强制性条文；

5 政府部门发布的法规性、政策性文件。

1.0.5 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内容主要为以下五个

方面：

1 室外排水体制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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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外排水工程所用的管材、管道附件、构件和主要原材料等

产品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不得采用国家、江苏

省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的技术与产品。

3 室外排水管道的敷设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4 室外排水设施的建设是否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5 雨水系统是否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1.0.6 本指南所列审查内容是保证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质

量的控制性要求，并非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的全部内容，具体

工程可根据审查项目的特点有所调整，但不宜采取校对审核模式，

将现行标准中所有条文及规定均归属于必审内容。

1.0.7 本指南所列审查内容，并不是工程设计的全部内容，设计单

位和设计人员应全面执行国家和地方现行有关法规、规范和标准等

规定的内容。

1.0.8 本指南主要依据2023年1月1日之前发布的法规和出版发行的

工程建设标准编制，在此之后如有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实施，

应以新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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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报材料审查

2.0.1 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可以和主体施工图一同设

计、一同报审，也可以先进行主体施工图报审后，再进行室外排水

补充设计和报审。

2.0.2 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和主体施工图原则上应为同一

家设计单位，确因技术需要调整设计单位的，根据《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管理条例》(2017年10月修订)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经原建筑设

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

计单位进行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该建筑设计单位应对设

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2.0.3 建筑工程主体分区域报审的，室外排水施工图可以按整体区

域进行室外排水补充设计和报审。

2.0.4 申报材料要求：

1 政策性要件：

1）补充室外排水工程预算额证明材料，需建设单位与室外排

水设计单位有效签章，详见附录E；
2）原主体建筑设计单位对补充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确认

函，主体设计单位与补充室外排水设计单位为同一单位时

也应提交，详见附录F；
3）建设单位需补充说明的其他材料。

2 技术性要件：

1）全套室外排水施工图，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基本内容：目

录、设计总说明、排水总图等；

2) 如项目主体按纸质件申报施工图审查时，应上传原主体审

查通过的加盖有审查合格章的各单体的设计总说明、地下

一层排水平面图（有地下室时）、一层排水平面图、绿色

建筑设计专篇（民用建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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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主要审查内容

注：黑体字为强制性条文

序

号
审查项 规范名称 规范条款内容 审查要点

1

施工图

设计文

件编制

深度

《建筑工程设

计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2016

年版）

详见附录 A。 审查建筑工程室外排

水施工图设计文件的

内容和深度是否符合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的要求。

2
规范版

本

采用的标准规范应为现行有效版本。 审查设计采用的标准

规范是否为现行有效

版本。

3
室外排

水体制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2.1.2 除干旱地区外，新建地区的排

水体制应采用分流制。

审查室外排水体制，新

建地区（干旱地区除

外）室外排水体制应采

用雨、污水分流制。

4
室外排

水体制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2.2.5 分流制排水系统应分别设置雨

水管渠和污水管道，不得混接、误接；

合流制排水系统应明确服务范围并

设置合流污水管道接纳服务范围内

的雨水和污水。

5
防腐蚀

措施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2.2.7 排水工程中与腐蚀性介质接触

的管道、设备和构筑物应采取防腐蚀

措施。

审查排水工程中与腐

蚀性介质接触的管道、

设备和构筑物是否采

取防腐蚀措施。

6

检查井

的建设

要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2.2.9 检查井应具备防坠落性能，井

盖应具备防盗窃性能，井盖和井座应

满足所处环境所需承载力和稳定性

要求。地下水位较高地区，禁止使用

砖砌井。

审查检查井（雨水分流

井等）性能是否满足规

范要求：

1、防坠落性能；

2、井盖防盗窃性能；

3、井盖具有永久性属

性标识；

4、位于车行道的检查

井应采用具有足够承

载力和稳定性良好的

井盖和井座。

7

检查井

的建设

要求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2.0.13 室外检查井井盖应有防盗、防

坠落措施，检查井、阀门井井盖上应

具有属性标识。位于车行道的检查

井、阀门井，应采用具有足够承载力

和稳定性良好的井盖与井座。

8
检查井

的建设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4.5.7 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建筑的

屋面雨水管道接入室外检查井时，检

【适用】建筑高度超过

100m 的超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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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规范》

GB 55020-2021

查井壁应有足够强度耐受雨水冲刷，

井盖应能溢流雨水。

审查屋面雨水排出管

接入的检查井的井盖

做法和井壁材料。井盖

溢流措施可采用格栅

井盖。检查井防冲刷可

采用混凝土材料制作

井壁等。

9

室外构

筑物保

证人员

安全措

施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8.2.5 地下构筑物（罐）的室外人孔

应采取防止人员坠落的措施。

审查室外地下雨水蓄

水池（罐）的人孔或检

查口是否采取防止人

员坠落的措施。室外人

孔或检查口应设置永

久性警示标识，防坠落

措施可采用双层井盖

或防坠落网等。

10

海绵城

市设计

要求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4.5.11 建筑与小区应遵循源头减排

原则，建设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减

少对水生态环境的影响。降雨的年径

流总量和外排径流峰值的控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新建的建筑与小区应达到建设

开发前的水平；

2 改建的建筑与小区应符合当地

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要求。

审查设计说明及图纸

是否有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以及实现这些目

标所配置的雨水控制

利用设施的相关参数。

11

雨水管

渠设计

要求

《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

GB 50014-2021

5.1.13 当排水管渠出水口受水体水

位顶托时，应根据地区重要性和积水

所造成的后果，设置防潮门、闸门或

泵站等设施。

审查管渠出水口的设

计水位是否高于或等

于排放水体的设计洪

水位。当低于排放水体

的设计洪水位时，应采

取适当工程措施。

12

雨水口

的功能

要求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4.5.10 室外雨水口应设置在雨水控

制利用设施末端，以溢流形式排放；

超过雨水径流控制要求的降雨溢流

排入市政雨水管渠。

1、审查雨水口的设置

位置及入水标高均应

保障承接的是雨水控

制利用设施的溢流雨

水。

2、景观或海绵施工图

未完成设计时，送审的

室外排水施工图中可

不表达雨水口位置，但

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

雨水口由景观或海绵

二次深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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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沉区

域防止

客水进

入措施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4.5.17 连接建筑出入口的下沉地面、

下沉广场、下沉庭院及地下车库出入

口坡道，整体下沉的建筑小区，应采

取土建措施禁止防洪水位以下的客

水进入这些下沉区域。

审查设计说明及图纸

是否有防止客水进入

下沉区的土建挡水措

施。

14

污水排

放的水

质要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4.1.6 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的污水水质

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不应影响污水管道和污水处理设施

等的正常运行，不应对运行管理人员

造成危害，不应影响处理后出水的再

生利用和安全排放，不应影响污泥的

处理和处置。

审查设计说明及图纸

中生活排水排放是否

符合规范和当地环保

主管部门的要求。

15

污水排

放的水

质要求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4.1.2 生活排水应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或处理后达标排放。

16

化粪池

的设置

要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4.2.11 分流制排水系统逐步取消化

粪池，应在建立较为完善的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和健全的运行维护制度的

前提下实施。

城镇已建有污水收集

和集中处理设施时，分

流制排水系统不应设

置化粪池，或依据项目

规划要点实施。

17

化粪池

的设置

要求

《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

GB 50014-2021

3.3.6 城镇已建有污水收集和集中

处理设施时，分流制排水系统不应设

置化粪池。

18

化粪池

的设置

要求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4.4.3 化粪池应设通气管，通气管排

出口设置位置应满足安全、环保要

求。

当设置化粪池时，审查

化粪池通气管的设置

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19

化粪池

的设置

要求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4.4.7 化粪池与地下取水构筑物的净

距不得小于 30m。

当设置化粪池时，审查

化粪池与地下取水构

筑物的净距是否满足

规范要求。

20

管道连

接方式

要求

《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

GB 50014-2021

5.3.1 不同直径的管道在检查井内

的连接应采用管顶平接或水面平接。

审查不同直径的管道

在检查井内的连接是

否满足规范要求。

21

污水管

道设计

要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4.2.6 污水收集、输送严禁采用明渠。 污水收集、输送严禁采

用明渠。

22
不得使

用淘汰

建设部《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

详见附录 B

2.1.3 污水检查井砖砌工艺（禁止施
审查设计说明、图纸及

材料表：设计不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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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

规定

设施工程危及

生产安全施工

工艺、设备和材

料淘汰目录（第

一批）》

工工艺）

2.3.3 平口混凝土排水管（含钢筋混

凝土管）（限制工程材料）

国家及江苏省禁止使

用的技术与产品。

23

不得使

用淘汰

产品的

规定

《江苏省建设

领域“十二五”

推广应用新技

术和限制、禁止

使用落后技术

目录》（第一批）

详见附录 C

2.限制使用技术 2.砖砌检查井

24

不得使

用淘汰

产品的

规定

《室外排水设

计标准》

GB 50014-2021

5.4.3 检查井宜采用成品井，其位置

应充分考虑成品管节的长度，避免现

场切割。检查井不得使用实心黏土砖

砌检查井。砖砌和钢筋混凝土检查井

应采用钢筋混凝土底板。

25
验收要

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2.2.18 排水工程的贮水构筑物施工

完毕应进行满水试验，试验合格后方

可投入运行。

设计说明应明确验收

要求。污水管道及湿陷

土、膨胀土、流砂地区

等的雨水管道以及其

附属构筑物应进行严

密性试验。严密性试验

分为闭水试验和闭气

试验。

26
验收要

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3.3.7 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流砂地

区雨水管渠及其附属构筑物应经严

密性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27
验收要

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4.1.9 输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物质的管道必须进行强度和严密性

试验，试验合格方可投入运行。

28
验收要

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4.1.10 存在易燃易爆气体泄漏风险

的承压构筑物满水试验合格后，还应

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合格后方可投

入运行。

29
验收要

求

《城乡排水工

程项目规范》

GB 55027-2022

4.2.12 污水管道及其附属构筑物应

经严密性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30
验收要

求

《建筑给水排

水与节水通用

规范》

GB 55020-2021

8.3.3 污水管道及湿陷土、膨胀土、

流砂地区等的雨水管道，必须经严密

性试验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31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其

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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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2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

3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5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2008

6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2016

7 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

淘汰目录（第一批）》

8 《江苏省建设领域“十二五”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目

录》（第一批）

9 《南京市海绵城市施工图设计（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文件审查要点（试行）》

（宁海绵办〔2019〕1 号）

10 《南京市雨污分流工程技术导则》（第 6次修订）（宁建环字〔2021〕216

号）

11 《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水管道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宁建环字〔2019〕

308 号）

12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中新建排水设施质量管理的若干规定》（宁建环字〔2012〕

11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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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16 年版）摘录

建质函〔2016〕247号

发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 总则

1.0.1 为加强对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工作的管理, 保证各阶段设

计文件的质量和完整性，特制定本规定。

1.0.2 本规定适用于境内和援外的民用建筑、工业厂房、仓库及其

配套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设计。

1.0.3 本规定是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基本要求。在满足本规定的基

础上，设计深度尚应符合各类专项审查和工程所在地的相关要求。

1.0.4 建筑工程一般应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

阶段；对于技术要求相对简单的民用建筑工程，当有关主管部门在

初步设计阶段没有审查要求，且合同中没有做初步设计的约定时，

可在方案设计审批后直接进入施工图设计。

1.0.5 各阶段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应按以下原则进行（具体应执行第 2、
3、4章条款）:

1 方案设计文件，应满足编制初步设计文件的需要，应满足方

案审批或报批的需要。

注：本规定仅适用于报批方案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对于投标方案设计文件

的编制深度，应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相关规定。

2 初步设计文件，应满足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应满足

初步设计审批的需要。

3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满足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

施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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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将项目分别发包给几个设计单位或实施设计分包的情

况，设计文件相互关联处的深度应满足各承包或分包单位设计的需

要。

1.0.6 在设计中宜因地制宜正确选用国家、行业和地方建筑标准设

计，并在设计文件的图纸目录或施工图设计说明中注明所应用图集

的名称。

重复利用其他工程的图纸时，应详细了解原图利用的条件和内容，

并作必要的核算和修改, 以满足新设计项目的需要。

1.0.7 当设计合同对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另有要求时，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应同时满足本规定和设计合同的要求。

1.0.8 本规定对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要求具有通用性。对于具体的

工程项目设计，应根据项目的内容和设计范围按本规定的相关条款

执行。

1.0.9 本规定不作为各专业设计分工的依据。当多个专业由一人完

成时，应分专业出图，设计文件的深度应符合本规定要求。

1.0.10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应当注明规格、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

标准。

1.0.11 当建设单位另行委托相关单位承担项目专项设计（包括二次

设计）时，主体建筑设计单位应提出专项设计的技术要求并对主体

结构和整体安全负责。专项设计单位应依据本规定相关章节的要求

以及主体建筑设计单位提出的技术要求进行专项设计并对设计内容

负责。

1.0.12 装配式建筑工程设计中宜在方案阶段进行“技术策划”，其深

度应符合本规定相关章节的要求。预制构件生产之前应进行装配式

建筑专项设计，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加工详图设计。主体建筑设计

单位应对预制构件深化设计进行会签，确保其荷载、连接以及对主

体结构的影响均符合主体结构设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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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图设计

4.6 给水排水

4.6.1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建筑给水排水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

录、施工图设计说明、

设计图纸、设备及主要材料表、计算书。

4.6.2 图纸目录：绘制设计图纸目录、选用的标准图目录及重复利用

图纸目录。

4.6.3 设计总说明

1 设计总说明：

设计总说明可分为设计说明、施工说明两部分。

1）设计依据：

①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或方案设计）文件（注明文号）；

②建设单位提供有关资料和设计任务书；

③本专业设计所采用的主要规范、标准（包括标准的名称、

编号、年号和版本号）；

④工程可利用的市政条件或设计依据的市政条件：说明接

入的市政给水管根数、接入位置、管径、压力，或生活、

生产、室内、外消防给水来源情况；说明污、废水排至

市政排水管或排放需要达到的水质要求、污废水预处理

措施，需要进行污水处理或中水回用时需要达到的水质

标准及采取的技术措施。

⑤建筑和有关专业提供的条件图和有关资料。

2）工程概况：内容参照初步设计；

3）设计范围：内容参照初步设计；

4）给水排水系统简介：

主要的技术指标（如最高日用水量、平均时用水量、

最大时用水量，各给水系统的设计流量、设计压力，最高

日生活污水排水量，雨水暴雨强度公式及排水设计重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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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雨水流量，设计小时耗热量、热水用水量、循环冷却

水量及补水量，各消防系统的设计参数、消防用水量及消

防总用水量等）；

设计采用的系统简介、系统运行控制方法等；

5）说明主要设备、管材、器材、阀门等的选型；

6）说明管道敷设、设备、管道基础，管道支吊架及支座，管

道、设备的防腐蚀、防冻和防结露、保温，管道、设备的

试压和冲洗等；

7）专篇中如建筑节能、节水、环保、人防、卫生防疫等给水

排水所涉及的内容；

8）绿色建筑设计：

当项目按绿色建筑要求建设时，应有绿色建筑设计说明。

①设计依据；

②绿色建筑设计的项目特点与定位；

③给排水专业相关的绿色建筑技术选项内容及技术措施；

④需在其他子项或专项设计、二次深化设计中完成的内容

（如中水处理、雨水收集回用等），以及相应设计参数、

技术要求。

9）需专项设计及二次深化设计的系统应提出设计要求。

10）凡不能用图示表达的施工要求，均应以设计说明表述；

11）有特殊需要说明的可分列在有关图纸上。

2 图例。

4.6.4 建筑小区（室外）给水排水总平面图。

1 绘制各建筑物的外形、名称、位置、标高、道路及其主要控制

点坐标、标高、坡向，指北针（或风玫瑰图）、比例。

2 绘制给排水管网及构筑物的位置（坐标或定位尺寸）；备注构

筑物的主要尺寸。

3 对较复杂工程，可将给水、排水（雨水、污废水）总平面图分

开绘制，以便于施工（简单工程可绘在一张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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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明给水管管径、阀门井、水表井、消火栓（井）、消防水泵

接合器（井）等。

5 排水管标注主要检查井编号、水流坡向、管径，标注管道接口

处市政管网（检查井）的位置、标高、管径等。

4.6.5 室外排水管道高程表或纵断面图。

1 排水管道绘制高程表，将排水管道的主要检查井编号、井距、

管径、坡度、设计地面标高、管内底标高、管道埋深等写在表内。

简单的工程，可将上述内容（管道埋深除外）直接标注在平面图上，

不列表。

2 对地形复杂的排水管道以及管道交叉较多的给排水管道，宜绘

制管道纵断面图。图中应表示出主要检查井编号、井距、管径、坡

度、设计地面标高、管道标高（给水管道注管中心，排水管道注管

内底）、管道埋深、管材、接口型式、管道基础、管道平面示意，

并标出交叉管的管径、位置、标高；纵断面图比例宜为竖向1：50 或

1：100，横向1：500（或与总平面图的比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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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汰目录

（第一批）》的公告

为防范化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大事故隐患，降低

施工安全风险，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和材

料，提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水平，根据《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我部组织制定了《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汰目录

（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现予发布。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从业单位要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9个月后，全面停止在新开工项目中使用本《目录》所列禁止类施工

工艺、设备和材料；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 个月后，新开工项目不得

在限制条件和范围内使用本《目录》所列限制类施工工艺、设备和

材料。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开展对本《目录》

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特此公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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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关于发布《江苏省建设领域“十二五”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目录》

（第一批）的公告（摘录）

为加强对我省“十二五”推广应用新技术的指导，以及对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的管理，积极培育和引导

建设技术市场的发展，加快推进我省建设领域科技进步，依据《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 109号），《江苏省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实施细则》（苏建科[2002]41号），我厅编制了《江

苏省建设领域“十二五”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目录》（第一批），现予公告。

附件：江苏省建设领域“十二五”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目录（第一批）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2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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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建设领域“十二五”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和限制、禁止使用落后技术目录（第一批）

2.限制使用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说明 限用范围

1 卫生间排水横管穿越楼板

住宅卫生间排水横管穿越楼板，在下一户的卫生间顶部敷设，容易发生渗漏，排水噪音

大，同时发生堵塞，清通不便。需要到下一户家中卸下天花板才能清通。产权不明晰，易起

纠纷。

居住建筑

2 砖砌检查井
地下水位低时，易渗漏，污废水会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地下水位高时，渗入外来水量，

增加管网排水负荷；生产砌筑材料耗能大，浪费土地资源。

适合使用塑料检查井市政

和小区道路、广场工程

3 外墙保温浆体材料

由于保温浆体材料的导热系数偏大，用于内保温受热桥影响很大，同时大多数保温浆体

材料质量不稳定，现场工程质量难以保证；在工程上可接受的保温层厚度范围内，单独使用

很难符合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对外墙平均传热系数限值的规定。

除楼梯间墙、地下室及架空

层顶板外不得用于寒冷地

区内、外保温，夏热冬冷地

区不宜用于内保温

4
单腔结构型材未增塑聚氯

乙烯（PVC-U）塑料窗
任何开启形式的单腔结构型材的 PVC 塑料窗均不能保证排水性能和保温性能 城镇民用建筑

5 非隔热金属型材单玻窗 传热系数大，各项物理性能均无法达到节能门窗性能指标 城镇民用建筑

6 非中空玻璃单框双玻门窗 非中空玻璃易造成玻璃结露，各项物理性能均无法达到节能门窗性能指标 城镇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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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补充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

告知书

宁房建图审（ 20XX ） 第 00X 号

（建设单位） :

你单位报送的 xxxxxxxxxxx（补充室外排水）项目（审查编

号：xxxxxxx）施工图设计文件（设计单位： xxxxxxxxxxxxx ）

及相关技术资料收悉。该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技术审查合格。

（项目概况：xxxx）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xx 年 xx 月 xx 日

注意事项：

一、本告知书仅证明建筑工程室外排水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合格。

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确需

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原审查机构重新申请技术审查。

三、本告知书由审查机构印发，并加盖审查机构公章有效，任何单位或个人不

得涂改、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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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补充建筑工程室外排水工程预算额证明材料

项目名称：（与申报工程名称一致）

序号 单体名称 总建筑面积（m2） 预算额（万元）

1 A区补充室外排水

2 B区补充室外排水

合 计

建设单位（公章）：

补充室外排水设计单位（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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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原主体建筑设计与补充室外排水设计情况确认函

项目名称：（与申报工程名称一致）

补充室外排水设计单位：（与申报设计单位名称一致）

原主体建筑设计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注册建筑师签章）：

年月日

技术复核内容
复核结论

（是否与原主体设计一致）
备注

出户管检查井 是否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面源污染削减率
是否

雨水调蓄设施有效容积、

设置位置
是否

雨水机房设置位置 是否


